
立法會：律政司副司長就《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二

節）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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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十一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

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二節：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和貿易中心地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感謝各位議員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昨日的辯論中，我留意到林新強議

員對律政司的工作提出了頗為尖銳的意見，尖銳得甚至可以說是刺傷了我和律

政司同事的心，所以我不得不在此認真回應。 

 

  林議員認為，關於兩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執業律師的政策

措施，都並非由香港特區政府推進，又「引述」律政司指律師行業發展與律政

司無關，「你哋自己搞掂」。對於林議員這些說法，我感到遺憾和失望，因為

有關說法並非事實，亦抹煞律政司同事多年來努力工作的成果。 

 

  事實上，律政司一直非常努力推動與內地機制對接、規則銜接和人才連接

的工作，包括透過與內地建立範圍廣闊的民商事司法互助機制，推動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透過制定三地共同適用的規則，例如調解機制，達致規則「軟聯

通」，以及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執業律師的相關工作等。 

 

  同時，律政司亦一直積極與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等業界代表和其

他持份者攜手合作，助力業界開拓內地以及海外市場。這方面的工作包括由司

長和我本人率領的業界代表，出訪內地包括大灣區城市以及海外地區的代表

團，當中不但有業界領航人物共同參與，也有立法會議員參與其中，獲得業界

良好的評價。 

 

  律政司也非常理解作為政府機關與內地接洽的重要角色，同時我們也一直

非常積極聽取立法會議員、業界和其他持份者的建議和想法，絕對沒有所謂不



聽業界意見的情況。 

 

  主席，請容我在這裏重申律政司在這方面的工作： 

 

政府與政府間——工作機制 

 

（I）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聯席會議 

 

  第一，律政司充分利用與內地相關部委，即政府與政府間的工作機制，共

同推進兩地法律合作，例如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三地將會在下

星期召開第六次聯席會議，除了年度會議，當中還有不少不同工作小組經常在

工作層面對接的會議。我剛才提及粵港澳三地調解制度「軟聯通」的相關措

施，就正正是聯席會議制度下的重要成果之一。 

 

（II）專班 

 

  除了聯席會議之外，律政司還積極參與與內地部委對接的各個專班，包括

粵港、深港以及前海的相關專班的工作。 

 

與業界同行 

 

  第二，我想清楚說明，律政司不但從來沒有表示法律業界的發展，只是由

業界自己處理。而事實上，律政司一直與業界同行。例如由我自己作為主席的

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以及其下的大灣區律師顧問小組，律政司一直吸納、

聆聽，並積極回應業界代表的聲音。 

 

  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目前有超過 500 名獲取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

的港澳律師，但缺乏一個特定的平台組織，業界代表清晰地向律政司反映，這

個情況不利於大灣區律師進一步發展業務。律政司就此積極回應，在今年的

《施政報告》當中，提出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特定平台組織，希望能更有系

統地推進大灣區律師的培訓和專業交流。 

 



香港的國際仲裁服務 

 

  主席，對於林議員認為香港的仲裁服務收費又貴又慢的情況，我也希望在

此回應一下。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專業服務例如仲裁服務的收費，

當然是由市場主導。相信真正了解和關心香港仲裁業發展的持份者，都不會認

為透過修訂法律，例如《仲裁條例》，去規管仲裁服務的收費，是一個可行和

可取的方法。 

 

  仲裁服務快慢、平貴並不是立法規管就可以解決得了。就好像林議員所說

的「五星級茶餐廳」例子，議員也不會期望政府立法規管就能確保那杯奶茶

「好味又抵飲」，那件公司三文治「大件夾抵食」。我認為，仲裁服務態度和

質素都需要由各位業界朋友共同努力才是上策。 

 

  事實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仲裁中心，多年來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根據最

近一份國際調查報告，香港是全球首三個最受歡迎的仲裁地點。去年，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共受理超過 280 宗仲裁案件，個案平均爭議金額為 4.67 億，這兩項

統計數字都超越之前一年。因此，我們應該對香港作為世界級的國際仲裁中心

的競爭力有信心。 

 

律師法團條文 

 

  至於律師法團的相關條文，林議員認為律政司應當在這件事上擔當更積極

有為的角色，協助兩個律師會盡快落實律師法團名稱另類架構改革。 

 

  的而且確，相關條文至今尚未實施，但具體實施日期，其實取決於香港律

師會完成有關《律師法團規則》、《外地律師法團規則》及《法律執業者條

例》下相關附屬法例的相應修訂的草擬工作，並要由香港律師會向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取得最終批准。 

 

  原因是由於法律專業現時實施行業自我監管制度，因此按照法例要求，律

師會需要負責有關修訂的草擬工作，並且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尋求批准。 

 



  香港律師會在修訂相關規則的工作中的角色，是《法律執業者條例》清晰

規定的。當然，律政司亦已義不容辭因應律師會要求，向其提供法律草擬及立

法程序方面的協助。 

 

  主席，我們將繼續虛心聆聽議員對我們工作的意見，鞭策我們把工作做得

更好，但也衷心希望議員在評論律政司同事的工作表現時能夠繼續秉持客觀和

公允的原則。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亦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今日的致謝議案。 

  

完 

202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 

 


